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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

所分類如下： 

一、甲類：指下列工作場

所： 

（一）從事石油產品之

裂解反應，以製

造石化基本原料

之工作場所。 

（二）製造、處置、使

用危險物、有害

物之數量達本法

施行細則附表一

及附表二規定數

量之工作場所。 

二、乙類：指下列工作場

所或工廠： 

（一）使用異氰酸甲

酯、氯化氫、氨、

甲醛、過氧化氫

或吡啶，從事農

藥原體合成之工

作場所。 

（二）利用氯酸鹽類、

過氯酸鹽類、硝

酸鹽類、硫、硫

化物、磷化物、

木炭粉、金屬粉

末及其他原料製

造爆竹煙火類物

品之爆竹煙火工

廠。 

（三）從事以化學物質

製造爆炸性物品

之火藥類製造工

作場所。 

三、丙類：指蒸汽鍋爐之

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或高壓氣

體類壓力容器一日之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

所分類如下： 

一、甲類：指下列工作場

所： 

（一）從事石油產品之

裂解反應，以製

造石化基本原料

之工作場所。 

（二）製造、處置、使

用危險物、有害

物之數量達本法

施行細則附表一

及附表二規定數

量之工作場所。 

二、乙類：指下列工作場

所或工廠： 

（一）使用異氰酸甲

酯、氯化氫、氨、

甲醛、過氧化氫

或吡啶，從事農

藥原體合成之工

作場所。 

（二）利用氯酸鹽類、

過氯酸鹽類、硝

酸鹽類、硫、硫

化物、磷化物、

木炭粉、金屬粉

末及其他原料製

造爆竹煙火類物

品之爆竹煙火工

廠。 

（三）從事以化學物質

製造爆炸性物品

之火藥類製造工

作場所。 

三、丙類：指蒸汽鍋爐之

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或高壓氣

體類壓力容器一日之

依據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與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等

規定，將第四款第二目所定

「橋樑」修正為「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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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能力在一百五十

公噸以上或處理能力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一千立方公尺以

上之氧氣、有毒

性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 

（二）五千立方公尺以

上之前款以外之

高壓氣體。 

四、丁類：指下列之營造

工程： 

（一）建築物高度在五

十公尺以上之建

築工程。 

（二）橋墩中心與橋墩

中心之距離在五

十公尺以上之橋

梁工程。 

（三）採用壓氣施工作

業之工程。 

（四）長度一千公尺以

上或需開挖十五

公尺以上豎坑之

隧道工程。 

（五）開挖深度達十五

公尺以上或地下

室為四層樓以

上，且開挖面積

達五百平方公尺

之工程。 

（六）工程中模板支撐

高度七公尺以

上、面積達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且

佔該層模板支撐

面積百分之六十

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者。 

冷凍能力在一百五十

公噸以上或處理能力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一千立方公尺以

上之氧氣、有毒

性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 

（二）五千立方公尺以

上之前款以外之

高壓氣體。 

四、丁類：指下列之營造

工程： 

（一）建築物高度在五

十公尺以上之建

築工程。 

（二）橋墩中心與橋墩

中心之距離在五

十公尺以上之橋

樑工程。 

（三）採用壓氣施工作

業之工程。 

（四）長度一千公尺以

上或需開挖十五

公尺以上豎坑之

隧道工程。 

（五）開挖深度達十五

公尺以上或地下

室為四層樓以

上，且開挖面積

達五百平方公尺

之工程。 

（六）工程中模板支撐

高度七公尺以

上、面積達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且

佔該層模板支撐

面積百分之六十

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者。 

第六條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

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

前由下列人員組成評估小

第六條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

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

前由下列人員組成評估小

基於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

法業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內政部、經濟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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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製程安全

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

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能

力，並有證明文件，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者（以下簡稱製程

安全評估人員）。 

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設置之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四、工作場所作業主管。 

五、熟悉該場所作業之勞

工。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

二款所定製程安全評估人

員者，得以在國內完成製

程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

列執業技師任之：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

技師之一： 

（一）化學工程技師。 

（二）工礦衛生技師。 

（三）機械工程技師。 

（四）電機工程技師。 

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僱

用之工業安全技師及

前款各目所定技師之

一。 

前項人員兼具工業安

全技師資格及前項第一款

各目所定技師資格之一

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

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製程安全

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

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能

力，並有證明文件，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者（以下簡稱製程

安全評估人員）。 

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設置之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四、工作場所作業主管。 

五、熟悉該場所作業之勞

工。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

二款所定製程安全評估人

員者，得以在國內完成製

程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

列執業技師任之：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

技師之一： 

（一）化學工程技師。 

（二）工礦衛生技師。 

（三）機械工程技師。 

（四）電機工程技師。 

二、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

工業安全技師及前款

各目所定技師之一。 

前項人員兼具工業安

全技師資格及前項第一款

各目所定技師資格之一

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

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勞動部改制前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會銜發布廢

止，另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

理條例業經制定公布，爰將

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技術顧

問機構」修正為「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 

 

第十七條  事業單位向檢查

機構申請審查丁類工作場

所，應填具申請書（如格

式四），並檢附施工安全

評估人員及其所僱之專任

工程人員、相關執業技師

或開業建築師之簽章文

件，及下列資料各三份︰ 

第十七條  事業單位向檢查

機構申請審查丁類工作場

所，應填具申請書（如格

式四），並檢附施工安全

評估人員簽認文件、相關

執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簽

章文件及下列資料各三

份︰ 

一、 基於技師法所定執業

技師與營造業法第三

條第九款定義之專任

工程人員之法定資格

與專業年資大致相

同，均為領有技師證書

及二年以上年資經

驗，且營造業法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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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計畫書，內容如

附件十四。 

二、施工安全評估報告

書，內容如附件十

五。 

前項專任工程人員、

相關執業技師或開業建築

師之簽章文件，以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涉及專業技術

部分之事項為限。 

事業單位提出審查申

請時，應確認專任工程人

員、相關執業技師或開業

建築師之簽章無誤。 

對於工程內容較複

雜、工期較長、施工條件

變動性較大等特殊狀況之

營造工程，得報經檢查機

構同意後，分段申請審

查。 

一、施工計畫書，內容如

附件十四。 

二、施工安全評估報告

書，內容如附件十

五。 

前項相關執業技師或

開業建築師簽章文件，以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涉及專

業技術部分之事項為限。 

事業單位於提出審查

申請時，應確認執業技師

或開業建築師之簽章無

誤。 

對於工程內容較複

雜、工期較長、施工條件

變動性較大等特殊狀況之

營造工程，得報經檢查機

構同意後，分段申請審

查。 

五條規定：「營造業之

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

辦理下列工作：一、查

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

可後簽名或蓋章…」、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四十條、第一百三

十一條及第一百三十

一條之一明定事業單

位所僱之專任工程人

員對施工架、模板支撐

及工作車推進等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應簽章

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

工圖說，尚不宜排除專

任工程人員對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之簽章確

認事項，爰將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三項增列

專任工程人員。 

二、 第一項所定施工安全

評估人員簽認文件，修

正為施工安全評估人

員簽章文件，以資一

致。另本條之簽章與技

師法之簽證、簽署有

別，係針對施工計畫書

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涉及專業技術部分之

施工圖說及計算書簽

章確認。 

第十八條 前條資料事業單

位應於事前由下列人員組

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施工安全

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

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能

力，具有證明文件，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者（以下簡稱施工

安全評估人員）。 

三、專任工程人員。 

四、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第十八條 前條資料事業單

位應於事前由下列人員組

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施工安全

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

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能

力，具有證明文件，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者（以下簡稱施工

安全評估人員）。 

三、專任工程人員。 

四、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一、 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技

術顧問機構」修正為

「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理由同第六條。 

二、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前

款各目所定人員」包括

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

之建築師，惟依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第四條規定，該類公司

營業範圍未包含建築

工程，建築師不得於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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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設置之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五、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含

承攬人之人員）。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

二款之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者，得以在國內完成施工

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列

開（執）業人員任之：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

人員之一： 

（一）建築師。 

（二）土木工程技師。 

（三）結構工程技師。 

（四）大地工程技師。 

（五）水利工程技師。 

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僱

用之工業安全技師及

前款第二目至第五目

所定人員之一。 

前項人員兼具工業安

全技師資格及前項第一款

各目所定人員資格之一

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

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辦法設置之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五、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含

承攬人之人員）。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

二款之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者，得以在國內完成施工

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列

開（執）業人員任之：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

人員之一： 

（一）建築師。 

（二）土木工程技師。 

（三）結構工程技師。 

（四）大地工程技師。 

（五）水利工程技師。 

二、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

工業安全技師及前款

各目所定人員之一。 

前項人員兼具工業安

全技師資格及前項第一款

各目所定人員資格之一

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

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業務，爰修正為「前款

第二目至第五目所定

人員」。 

 

第二十條  事業單位對經審

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於施

工過程中變更主要分項工

程施工方法時，應就變更

部分重新評估後，就評估

之危害，採取必要之預防

措施，更新施工計畫書及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並

記錄之。 

前項重新評估，準用

第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項所定變更主要

分項工程施工方法，如附

件十六例示施工方法變更

之情形。 

第二十條  事業單位對經審

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於施

工過程中變更主要分項工

程施工方法時，應就變更

部分重新評估後，報經原

檢查機構審查。 

前項審查，準用第十

七條之規定。 

一、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

條係規定危險性工作

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

構審查或檢查合格，不

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

業，屬事前審查或檢

查，並未授權勞動檢查

機構辦理事後主要分

項工程施工方法變更

後重新評估之審查或

檢查。 

二、 保護勞工工作安全為

事業單位基本責任，事

業單位應提供安全衛

生設施，實施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且事業單位

對本身施工方法等最

為清楚，本應自行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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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及評估危害，並採

取控制措施。基於事業

單位於申請審查合格

後，業具施工安全評估

能力，當施工過程中變

更主要分項工程施工

方法時，應有能力就變

更部分辦理重新評

估，就其評估之危害，

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更新施工計畫書及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

書，並記錄之，爰修正

第一項。 

三、 配合第一項修正，第二

項之「審查」修正為「重

新評估」，「準用第十七

條之規定」則修正為

「準用第十八條之規

定」。 

四、 另增列第三項，以附件

十六例示變更主要分

項工程施工方法，以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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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附件十四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十四 施工計畫書 

事業單位應依執行該工程製

訂之施工計畫書於事前實施

安全評估；其內容分列如下： 

一、工程概要 

(一)工程內容概要。 

(二)施工方法及程序。 

(三)現況調查。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人員。 

(二)職業安全衛生協議計

畫。 

(三)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計畫。 

(四)自動檢查計畫。 

(五)緊急應變計畫及急救

體系。 

(六)稽核管理計畫（稽核

事項應包括對模板支

撐、隧道支撐、擋土

支撐、施工架及壓氣

設施等臨時性假設工

程，查驗是否具經專

任工程人員、相關執

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

簽章之整體結構系統

計算書、結構圖、施

工圖說等，以及施作

時是否以拍照或檢核

表等留存相關檢驗紀

錄）。 

 三、分項工程作業計畫 

(一)分項工程內容（範

圍）。 

(二)作業方法及程序（建

築工程之升降機按裝

工程宜採無架施工法

施工；橋梁工程之上

部結構工程如位於過

河段及軟弱地質區，

附件十四 施工計畫書 

事業單位應依執行該工程製

訂之施工計畫書於事前實施

安全評估；其內容分列如下： 

一、工程概要 

(一)工程內容概要。 

(二)施工方法及程序。 

(三)現況調查。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人員。 

(二)職業安全衛生協議計

畫。 

(三)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計畫。 

(四)自動檢查計畫。 

(五)緊急應變計畫及急救

體系。 

(六)稽核管理計畫（稽核

事項應包括對模板支

撐、隧道支撐、擋土

支撐、施工架及壓氣

設施等臨時性假設工

程，查驗是否具經執

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

簽章之整體結構系統

計算書、結構圖、施

工圖說等，以及施作

時是否以拍照或檢核

表等留存相關檢驗紀

錄）。 

 三、分項工程作業計畫 

(一)分項工程內容（範

圍）。 

(二)作業方法及程序（建

築工程之升降機按裝

工程宜採無架施工法

施工；橋樑工程之上

部結構工程如位於過

河段及軟弱地質區，

其支撐部分除採取適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第十七條修正，於

稽核管理計畫增列專任

工程人員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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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支撐部分除採取適

當防護設施外，宜避

免採就地支撐工法）。 

(三)作業組織。 

(四)使用機具及設施設置

計畫。 

(五)作業日程計畫（依進

度日程編列作業項目

與需用之人員機具、

材料等）。 

(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設

置計畫。 

當防護設施外，宜避

免採就地支撐工法）。 

(三)作業組織。 

(四)使用機具及設施設置

計畫。 

(五)作業日程計畫（依進

度日程編列作業項目

與需用之人員機具、

材料等）。 

(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設

置計畫。 

 



 10 

第十七條附件十五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十五 施工安全評估報

告書 

一、初步危害分析表。 

二、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 

三、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 

四、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

就附件十四所列施工計

畫書作業內容之施工順

序逐項依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及工程經驗予

以檢討評估。 

五、特有災害評估表：對施

工作業潛在之特有災害

（如倒塌、崩塌、落磐、

異常出水、可燃性及毒

性氣體災害、異常氣壓

災害及機械災害等），應

就詳細拆解之作業程序

及計畫內容實施小組安

全評估，有關評估過程

及安全設施予以說明。 

六、施工計畫書之修改：應

依前五項評估結果修

改、補充施工計畫書。 

七、報告簽章：參與施工安

全評估人員應於報告書

中具名簽章（註明單

位、職稱、姓名，其為

開業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者應簽章），及本辦法第

十七條規定之相關證

明、資格文件。 

附件十五 施工安全評估報

告書 

一、初步危害分析表。 

二、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 

三、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 

四、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

就附件十四所列施工計

畫作業內容之施工順序

逐項依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法規及工程經驗予以

檢討評估。 

五、特有災害評估表：對施

工作業潛在之特有災害

（如倒塌、崩塌、落磐、

異常出水、可燃性及毒

性氣體災害、異常氣壓

災害及機械災害等），應

就詳細拆解之作業程序

及計畫內容實施小組安

全評估，有關評估過程

及安全設施予以說明。 

六、施工計畫之修改：應依

前五項評估結果修改、

補充施工計畫。 

七、報告簽認：參與施工安

全評估人員應於報告書

中具名簽認（註明單

位、職稱、姓名，其為

開業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者應簽章），及本辦法第

十七條規定之相關證

明、資格文件。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將第七點之「簽認」修

正為「簽章」，以資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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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附件十六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十六   變更主要分項工程施工方法例示表 

主要分項工程 施工方法變更之例示 

一、開挖擋土工程 

開挖方法： 

邊坡式開挖與擋土式開挖互

為變更。 

擋土方法： 

兵樁（包括鋼軌、H型鋼）、

鋼鈑樁、預壘排樁、鑽掘排

樁、手掘式排樁及連續壁等互

為變更。 

支撐方法： 

內撐式支撐設施(H型鋼)與背

拉式支撐設施(地錨）互為變

更。 

二、結構體工程 

構築方法： 

順築工法（亦稱順打工法）、

逆築工法（亦稱逆打工法）及

雙順打工法等互為變更。 

三、橋梁上部結構

工程 

鋼梁吊裝工法、預鑄梁吊裝工

法、預鑄節塊工法、場撐箱梁

工法、支撐先進工法、平衡懸

臂工法、節塊推進工法、預鑄

斜撐版配合場鑄箱型梁工法

等互為變更。 

 一、本表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正增列第

二十條第三項，增訂

附件十六例示變更

主要分項工程施工

方法，以資明確。 

三、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建

築物基礎構造設計

規範及交通部臺灣

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網頁之國道工程介

紹等引用之施工方

法名稱。 

四、基於施工方法複雜及

日新月異，個案態樣

繁多，無法完全列

舉，除第一項至第四

項列舉之施工方法

範圍外，爰於第五項

明定其他經中央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公 告

者，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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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隧道開挖工程 

開挖方法： 

鑽炸法(D&B)、破碎機或旋頭

削掘機開挖工法、全斷面隧道

鑽掘機(TBM)開挖工法等互為

變更。 

五、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

公告者 

 

 

 


